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 

（2010年 12月 3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53号公布） 

  第一条 为了制止经济活动中的垄断协议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禁止经营者在经济活动中达成垄断协议。 

  垄断协议是指违反《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的规定，经营者

之间达成的或者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经营者达成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

其他协同行为。 

  协议或者决定包括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 

  其他协同行为是指经营者虽未明确订立书面或者口头形式的协议或者决定，但实

质上存在协调一致的行为。 

  第三条 认定其他协同行为，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经营者的市场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 

  （二）经营者之间是否进行过意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 

  （三）经营者能否对一致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 

  认定其他协同行为，还应当考虑相关市场的结构情况、竞争状况、市场变化情况、

行业情况等。 

  第四条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就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达成下列

垄断协议： 

  （一）以限制产量、固定产量、停止生产等方式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限制商

品特定品种、型号的生产数量； 

  （二）以拒绝供货、限制商品投放量等方式限制商品的销售数量或者限制商品特

定品种、型号的销售数量。 

  第五条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就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达成下列

垄断协议： 

  （一）划分商品销售地域、销售对象或者销售商品的种类、数量； 

  （二）划分原料、半成品、零部件、相关设备等原材料的采购区域、种类、数量； 

  （三）划分原料、半成品、零部件、相关设备等原材料的供应商。 



  第六条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就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

术、新产品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一）限制购买、使用新技术、新工艺； 

  （二）限制购买、租赁、使用新设备； 

  （三）限制投资、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四）拒绝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五）拒绝采用新的技术标准。 

  第七条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就联合抵制交易达成以下垄断协议： 

  （一）联合拒绝向特定经营者供货或者销售商品； 

  （二）联合拒绝采购或者销售特定经营者的商品； 

  （三）联合限定特定经营者不得与其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第八条  本规定未明确规定的其他垄断协议，除价格垄断协议外，由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依法认定。 

  第九条 禁止行业协会以下列方式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规定禁止的垄断协议

行为： 

  （一）制定、发布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行业协会章程、规则、决定、通知、

标准等； 

  （二）召集、组织或者推动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协议、

决议、纪要、备忘录等。 

  第十条 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八条规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业协会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可以对其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提

请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依法撤销登记。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程度、

持续的时间等因素。 

  经营者之间串通或者行业协会组织经营者串通，尚未达成垄断协议的，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应当及时予以制止。 



  经营者主动停止垄断协议行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

经营者的处罚。 

  第十一条 经营者主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报告所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

重要证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决定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应当根据经营者主动报告的时间顺序、

提供证据的重要程度、达成、实施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以及配合调查的情况确定。 

  重要证据是指能够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启动调查或者对认定垄断协议行为起到关

键性作用的证据，包括参与垄断协议的经营者、涉及的产品范围、达成协议的内容和

方式、协议的具体实施情况等。 

  第十二条 对第一个主动报告所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提供重要证据并全面主

动配合调查的经营者，免除处罚。对主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报告所达成垄断协议的

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其他经营者，酌情减轻处罚。 

  第十三条  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所称的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主要是指对《反

垄断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罚款的减轻或者免除。 

  第十四条 经营者能够提供材料，证明所达成的协议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

定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定，不适用本规定。 

  第十五条 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本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等决定不服的，可以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反垄断执法人员应当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

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严格依法办案。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反垄断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执法

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

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不适用本规定。 

  第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商品包括服务。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1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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